春 風 獎 學 金 申 請 書
	姓 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 級
	大學、碩士、博士班        年       班         組
	生 日
	      年      月      日

	學 號
	
	手 機
	

	地 址
	                                                                                                                                                                                                                                                                                                                                                                                                                                                                                                                                                                                                                                                                                                                                                                                                                                         
	電子信箱
	

	成績證明
	114學年 / 第1學期
	分  數
	應檢附證明文件
	1.前一學期成績單(含操行成績)。

	
	學業平均成績
	
	
	2.學生證正反影本。

	
	操行成績
	
	
	3.全戶戶口名簿影本（僑生可免）。

	
	
	
	
	4.自傳乙份(內含家庭經濟狀況、學習狀況、未來抱負等)。

	
	
	
	
	

	
	
	
	
	5.指導教授推薦函。

	
	
	
	
	6.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特殊境遇家庭核准公文、國稅局開立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或其他相關清寒證明者。

	申請人簽章
	
	導師或指導教授簽名
	


註：
1.申請日期：即日起至115年4月13日（一）17時前，繳交紙本至4樓91401室系友會劉小姐62159轉49。
2.作業流程：繳交申請書(面試（預定4/22(三)12:00，屆時請注意信件通知與公告）。
